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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保险附加关于理赔单价条款
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发生保险事故后，赔偿单价依照以下原则及优先次序确定：

⑴ 被保险人施工合同中有合同单价的，采用合同单价进行赔偿；

⑵ 被保险人施工合同中如无合同单价，有发包人批复的变更单价的，采用发包人批复

的变更单价进行赔偿；

⑶ 如果既无合同单价，又无发包人批复的变更单价，则以市场单价为准。

兹经双方进一步同意，被保险工程在由于发生保险事故后的赔偿还将包括拆除、重装、

疏通、清理和重新刷漆的费用。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

